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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得 与 道 德 价 值
———罗尔斯的应得批判之批判

王 立

［摘 要］在当代正义理论中，应得正义观是平等正义观最重要的批评者和挑战者。罗尔斯认为应
得主要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并利用“道德价值与分配份额无关”来反对应得在分配正义中的地位
和作用。分析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无知之幕”的道德理由、差别原则的融贯性问题以及公平的机
会平等原则在整个正义原则中的独特地位，可以看出，应得作为先于正义原则的基本道德价值判

断，已经被罗尔斯所接受并运用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推理之中。应得与分配正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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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的“反应得”将古老的应得正义观重新置于当代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热潮之中。在
正义理论中，罗尔斯对应得的拒斥基于道德的不应得、应得缺乏正义根据和应得与分配正义无关
三个基本论断。［1］129 － 136其中，利用 “道德价值”来申言 “应得与分配正义无关”是罗尔斯 “反
应得”理论中最直接的地方。在他看来，应得主要反映的是一种道德价值。在正义原则被选择
之前，人们不应得那些由偶然性因素带来的较好的分配份额; 在正义原则选择之后，道德价值在

市场经济的背景条件下并不能作为衡量人们贡献的标准。正义准则所导致的分配份额与道德价值
无关。［2］301结论自然是应得同分配正义无关。对于人们来说，应得能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价值还
尚存疑虑，关键是即使应得表达了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不但不像罗尔斯所说的那样同分

配正义无关，反而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此之紧密，以至于会给 “应得与
分配正义无关”的理论主张带来明显的逻辑矛盾。

一、应得与无知之幕

我们首先来考虑，如果没有应得这一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罗尔斯的整个分配正义理论能否

建立起来。我们有必要指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制度层面来说，广义的分
配正义既涉及政治制度中的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同时也涉及经济制度中的收入和财富

的分配。而狭义的分配正义主要指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简言之，广义的分配正义包括罗尔斯的两
个正义原则，而狭义的分配正义原则主要指第二个正义原则，特别是差别原则。罗尔斯强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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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分配份额无关，即道德价值与分配正义无关。然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无
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分配正义，作为道德价值的应得都作用于其中，而不像罗尔斯所说的应得

与分配正义无关。
绝大多数思想家和学者都认为，应得是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根本性的道德理由。同时，应得

也是支撑罗尔斯“无知之幕”的主要道德根据。罗尔斯对平等立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 “反应
得”，即反对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等形成的分配优势之 “应得”。在背景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分
配的份额是由自然“抓阄”的结果决定，而这一结果从道德观点看是任意的。正像没有理由允
许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一样，也没有理由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

种分配。［2］69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较高天赋是他应得的，也没有一种优点配得到一个社会中较有
利的出发点。
这是大家所再熟悉不过的了。根据这一基本论断，罗尔斯运用 “原初状态”来进行正义的

原初推理。原初状态是一个纯粹假设性的理论情境，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
态，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
平衡所决定的状态。［2］115原初状态是用来探寻一种正义观或正义原则得以可能被选择的思想实验，
因而，人们把它的本质性作用称为思想实验的 “理论装置”。为了达成正义原则，保证一种公平
的正义，必须假定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和他人存在于社会中的任何 “特殊事实”以及相关信息，
人们只能在“无知之幕”下进行选择。
“无知之幕”的设定有着双重作用。从其限制作用看，它是要排除影响人们选择的自然的偶
然性和社会的任意性因素，保证人们都会选择同一正义原则。人们不知道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
响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他们不得不在一般考虑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评价。从其积极作用看，它
要使人们有确定的正义理论来进行选择。“无知之幕”要求每个人从一般的立场去思考正义原则
问题，使正义原则全体一致的选择成为可能，而且该原则总是被选择。如果人们知道一些特殊事
实，那么契约的结果就不公平，甚至连达成契约的期望都非常渺茫。
哪些属于“无知之幕”需要屏蔽的“特殊事实”呢? 罗尔斯认为特殊事实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第一，“没有人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等情形。”这实际上意味着个人对社会的任意性和自然
的偶然性因素一无所知。第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特殊性，甚至不
知道他的心理特征，像讨厌冒险、乐观或悲观的气质。这表明个人的观念和心理与普遍的选择无
关。第三，各方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处在原初
状态的人们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处于任何时代的信息。［2］131这表明正义原则具有超越特定历史和
社会的普遍性。
同“特殊事实”相对的是 “一般事实”。在无知之幕下，人们也知道一些基本的信息。其

中，最基本的信息或者说各方知道的唯一特殊事实，就是他们的社会在受着正义环境的制约及其

所具有的任何意义。除了这一特殊事实，他们当然还知道一些一般事实。他们理解政治事务和经
济理论原则，知道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人的心理学法则。在一般的信息方面，即在一般的法律和理
论方面没有任何限制，这要使正义的观念必须被调整得适合于它们要调整的社会合作体系的

特征。
“特殊事实”和“一般事实”的区分标准在于契约的 “公平性”。特殊事实总会影响正义原
则的达成，即使是达成了，正义原则的稳定性也会是微弱的和琐碎的。一般事实则有利于正义原
则的达成且能使正义原则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仅仅是依据有利于正义原
则是否达成，或者就像罗尔斯所说的契约的达成是 “公平的”标准来区分一般事实和特殊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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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合理? 虽然，罗尔斯强调的公平是每个人自愿的一致同意，但在无知之幕的后面，哪些信

息应该被屏蔽哪些信息应该被敞露，都同如何理解公平的条件存在莫大的关联。隐藏在无知之幕
后面的正义原则被一致选择的理论目的必然会影响公平条件的理解和设置，即 “特殊事实”和
“一般事实”的划分早已被先在的理论目的所决定。
人们也许认为罗尔斯的区分标准不单单是契约的 “公平性”，更重要的是在于道德价值上的

判断。这也就是说，达成契约的目的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考虑，还有价值论意义上的深思。基
于罗尔斯对自然天赋等偶然性因素 ( 实际上是 “特殊事实”) 的 “反应得”立场，人们自然也
就把无知之幕的道德根据归因于 “应得”。无知之幕将要降下的那一刻，应得作为基本的道德价
值判断就已经决定了它应该降于何处。有学者已经指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恰恰是被设计用来考
虑什么东西是应得和不是应得的这种概念。［3］985实际上，没有应得的基本价值判断，这层理论大
幕将失去它的道德根据。
道德上的“应得”和“不应得”两者之间分界线是无知之幕的降落之点，也是原初状态对

其理论的推理运用。因此，在正义原则选择之前，或者说在原初状态中，是否存在一种大家都认
可 ( 或共同排斥) 的道德价值，这是一个两难的理论问题。如果存在一种道德价值，那么，无
法避免的是正义原则的选择乃至于正义观念的内涵都受制于道德价值的影响。罗尔斯强调原初状
态中人们的“善观念”越弱越好，自然，一种较强的道德价值观不应该出现在原初状态人们的
善观念之中。如果不存在一种道德价值，罗尔斯对偶然任意性因素的排除又失去了重要的理论根
据。对于罗尔斯来说，正义原则的证成需要一种道德价值观念为其提供重要的理由。关于应得的
道德价值判断才会先于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以及整个正义原则，因而，原初状态下选择出来的正
义原则其深层的道德根据来自于应得，这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罗尔斯未必会同意人们对其理论的解读和阐释。在他看来，正义原则的真正基础在于

人是具有道德人格能力的存在者，正义感和善观念则是道德人格能力的构成要素。［2］492也有学者
认为，我们对罗尔斯的“反应得”与“无知之幕”之间的关系理解可能存在偏见，“无知之幕”
的根据很有可能并不是反应得理论，相反，它是正义的目的本身所要求的。［4］75既然如此，正义
观念的选择为什么还要依赖 “反应得”呢?
在原初状态的理论背景下讨论应得，无非是要向人们表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根本无法排除

道德价值。罗尔斯显然只是考虑了道德的 “不应得”而没有考虑到“应得”。这与罗尔斯的自然
天赋等“不应得”的道德判断相契合。它表明，即使是在分配正义原则或分配正义观念被思虑
之前，道德价值都不能染指其中。然而，我们对其原初状态中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分析表明，没有
应得这一基本道德价值，无知之幕很难设立，体现平等的正义观也很难成立。所以，在正义的原
初推理之前，应得作为道德价值就伴随其中。

二、应得与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主要解决不平等问题。在一般正义观中，罗尔斯主张: 所有的社会基本
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的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
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2］292一般正义观由两个正义原则来体现，第一个原则解
决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平等问题; 第二个正义原则解决经济社会的不平等。狭义的分配正义主要是
指第二个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
但是，在一般正义观的理论表述中，罗尔斯从 “平等”到 “不平等”的理论转变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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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初状态中，罗尔斯通过“反应得”得到的应该是一个平等程度非常高的正义原则。或者说，
在原初状态下，通过对一系列的任意性因素的排除，正义原则应该体现彻底性的平等。就像一般
正义观前半段所强调的那样: 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
础———都应被平等的分配。但这不是分配正义的重点。罗尔斯实际上关注的是不平等的分配: 除
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
既然在原初状态中，影响不平等的因素已经被 “无知之幕”遮蔽，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以

及什么原因必须考虑到不平等的分配呢? 这里面可能存在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在原初状态的

推理中，有些影响到不平等的因素被忽略掉了。总体来说，导致不平等的因素应该被分为两类:
主观的因素和客观的因素。在罗尔斯的分析中，只有客观的方面而缺乏主观的向度。主观的向度
同个人的态度相关，例如个人的勤奋或懒惰、努力或懈怠、积极工作或赋闲在家等，这些都能导
致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但是，对主观因素的考量反而为不平等制造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那些社
会最有利者更会将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主观因素，从而为社会的不平等辩护。为避免这种
情况发生，罗尔斯将不平等的因素全部归结为客观因素。然而，客观因素又以 “道德的不应得”
而全部排除掉了，看来第一种解释行不通。
第二种解释依赖于“理想”与 “现实”之间 “反思的平衡”。就理想性而言，社会正义最

好能够实现彻底的平等。正义原则应该要求社会基本善无条件的平等分配。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
方式: 将社会财富统一起来再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呢? 在人们看来，“社会的进步和效益与完全
平等的状态也不投合。如果社会因此而停留在一种原始平等的水平线上，甚至对放开竞争后处境
将最差者也是不利的，故而彻底的平等主义者大概也不会完全否认人们之间差别的合理性。”［5］125

从现实角度考虑，完全的平等几乎不可能，因而，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在什么条件下依然是正义的

就成为罗尔斯的折中考量。因此，罗尔斯用 “反思的平衡”这个术语去命名这样一个寻求道德
一致性和融贯性的过程。［6］107

第二种解释存在理论的非对称性问题。原初状态中的 “反应得”是基于理论的普遍性和理
想性，因而其正义观念体现了 “彻底的平等”。但在“反思的平衡”作用下，实际的考量则基于
特殊性和现实性，因而正义观念是“有差别的平等”。人们在此考虑的问题是，有差别的平等这
一观念如何在原初状态中与彻底的平等观念融合起来? 人们如何接受彻底的平等和有差别的平等

都是正义的观念呢? 显然，这是存在疑问的。而且，在无知之幕的作用下，有差别的平等这些本
应该是在无知之幕打开之后才知道的信息怎么会在无知之幕之前显现出来?

第一种解释和第二种解释所导致的理论问题体现了 “差别原则”与 “应得”之间的非融贯
性。从普遍的“反应得”立场看，正义应该是彻底的平等，差别原则不应该出现; 但从差别原
则看，正义事实上又不得不与不平等妥协，因而，完全的 “反应得”又存在问题。从逻辑推理
的融贯性和一致性来说，罗尔斯的考虑是矛盾的。为了保持理论的融贯性和逻辑的一致性，人们
不得不在应得原则和差别原则之间进行取舍，即要么承认应得对整个正义原则的奠基性作用而否

认差别原则，要么承认差别原则而否认应得原则的作用，因为应得理论 ( 原初状态基于它) 和

差别原则 ( 它自身基于原初状态) 是不相容的。［3］986

然而，无论哪种解决方式都会给罗尔斯正义理论带来颠覆性的问题。如果站在应得的立场而
拒斥差别原则，显然是有违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初衷: 差别原则是解决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则，也

是改变最不利者地位的主要原则。如果站在差别原则的立场而拒斥应得原则，那么，罗尔斯的整
个正义理论都将颠覆。拒斥应得原则将极大地破坏原初状态，没有应得原则，原初状态没有任何
意义，人们也寻找不到解决不平等的重要理由。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理论的非融贯性问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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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认为罗尔斯主要考虑正义原则的达成，即在现实情况的考量中，各方是如何进行利益的博弈

而形成理性妥协的结果。但这种考虑不愿意涉及契约背后所依赖的道德理由。
如果没有“反应得”的道德理由的支持，正义原则、原初状态以及无知之幕都将会受到冲

击和破坏。而且，平等的正义观正是立足于 “反应得”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和证成。这就促使
我们在思考罗尔斯正义观中的转换原因时也必须从道德理由分析入手。在人们看来，这个理由也
是基于应得。正因为有了应得的考虑，所以，罗尔斯在思考一般性的正义观时才会有相互不一致
的结果，即所有的善应该平等的分配，除非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彻底的平等是完全的
“反应得”要求，而有差别的平等则是 “应得”的体现。从一种彻底的 “平等”过渡到 “不平
等”，而且这样的正义观在原初状态中被一致选择出来，罗尔斯考虑的主要因素必定同应得存在
一致性。
罗尔斯认为效率因素必须考虑在正义原则内。当然，罗尔斯所说的效率有两种，一种是分配

的效率，另一种是生产的效率。分配的效率主要指“帕累托改善”，生产的效率保障社会经济的
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分配正义同时受这两种效率的约束。分配效率的约束是指一种分配使一部分
人境况改善而同时又没有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生产效率的约束指一种正义的分配不能影响社会财
富的增加。人们在解释差别原则时，绝大多数人主要的关注点均在帕累托改善而不在生产效率
上。但是，人们忽视了罗尔斯隐隐约约透露出的对生产效率的考虑。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正义的分配方式来体现生产效率对差别原则的决定性约束。第一种分配方

式即完全彻底的分配，第二种分配是有差别的平等分配。例如分配一块蛋糕，如果一种不平等的
分配能够使所分配的“蛋糕”变得更大，它不仅会使更有利者得到的份额比原先更多，而且会
使最不利者得到的份额也比平等的分配方式下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最不利者现在所得到的
份额少于更有利者，但是与原先的绝对的平等分配相比，他们的处境显然变得更好。从分配的效
率来说，不平等的分配也是有效率的; 按照差别原则的观点，不平等的分配也是正义的。
第二种分配方式被选择的原因是生产效率问题。罗尔斯本人并没有说生产效率，而是说

“刺激作用”。他认为: “在财产私有制的民主社会里，企业家比工人具有较好的前景。按照差别
原则，企业家较好的前景只有有利于工人 ( 最不利者) 时才是允许的。他们的较好前景将作为
这样一些刺激起作用: 使经济过程更有效率，发明革新加速进行等等。最后的结果则有利于整个
社会，有利于最少得益者。我将不考虑这些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问题是若要使这些不平
等在差别原则看来是正义的，就必须对这类情况作出某些论证。”［2］74

刺激作用的考虑，与其说是站在最不利者角度来说的，还不如说是站在社会较有利者来申言

的。人们的直觉是，一个社会应当避免使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边际贡献是一个负数。［2］75对于社
会较有利者，他们对自然天赋等提出的道德理由具有一定程度的 “应得”，而且罗尔斯显然承认
了一定程度的应得。因此，对于那些社会较有利者来说，效率更高和创新更快会产生出更大的
“蛋糕”，它既会使自己得益，也会使最不利者受益。生产效率是正义原则必须考虑的因素。所
以，人们认为，“与其说是差别原则，不如说是财富和收入的较大平等将会随着经济效率、产出
和生产力的需求而出现较大的变化”［7］74。
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刺激作用的加强，无疑都在反映着人们心中的直觉性的正义观念: 承

认人们的应得。或者说在市场经济和财产私有制的语境下，贡献应得应当被考虑在内。在我们看
来，这是罗尔斯为什么在一般正义观中会同时考虑彻底的平等和有差别的平等这看似矛盾的思

想。究其原因，正义原则的达成固然是一方面的考虑，而正义原则所依赖的道德理由则是另一方
面视为更重要的考虑。这个理由是人们在考虑普遍的 “反应得”基础上同时考虑 “应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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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真正在原初状态下考虑有差别的平等之道德理由即是 “应得”。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也
才符合道德语言的使用，即人们不仅仅要考虑正义观中的 “反应得” ( 道德上的不应得) ，同时
还应该考虑正义观中的 “应得” ( 道德上的应得。) 只有这样来分析，我们才能从道德理由的角
度来解释一般正义观中的不一致，而不是完全出自于契约的达成这一单纯的目的。也正是如此，
我们才有理由认为，应得与不应得的双重考虑，作为先于正义原则的基本道德价值判断，也是已

经被罗尔斯所接受并运用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推理之中。实际上，基于应得正义判断，例如个人应
得和不应得哪类利益，往往在一些背景理论中起着重要的表达功能。［8］314

三、应得与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罗尔斯对“应得”的考虑同样在“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中也得到体现。相对于差别原则
的热烈关注，人们对“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探讨较少。在大家看来，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已
经作为一种常识性的正义观念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实际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所带来的理论问
题同样让人深思。我们首先来分析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整个正义原则中的独特位置，从而引发
出应得在整个“差别原则”中的作用之思考。
为有利于清楚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差别原则的含义做出区分。同分配正义一样，

差别原则在罗尔斯那里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差别原则是指正义原则中的第二个正义原
则，即“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之和; 而狭义的 “差别原则”则是特指第二个
正义原则中的第二个小原则，即解决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 “差别原则”。对于罗尔斯来说，能够
被平等分配的善我们就按照平等的标准分配，不能够平等分配的就按差别原则分配。第一个正义
原则表达的是安全平等的分配; 第二个正义原则表达了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根据此理念，正义原
则就应该化约为简单的两个正义原则，即彻底的平等原则和有差别的平等原则。但为什么在整个
“差别原则”中又独立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呢?
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作用的解释都无法揭示 “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之独特地位。在前

期思想中，他运用社会基本结构方式的解释。社会基本结构是指 “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
会安排”，人们的前景是部分由 “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2］5从罗尔斯的大体规定
中，社会基本结构主要是指社会制度，可以分为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
治领域，它主要规范的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从而保障政治平等。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经济领域，
它主要规范财富和收入从而保障经济平等。但是，这种解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理论缺陷。第二个
原则中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并不涉及经济平等问题，它反而关注的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
和责任的问题。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对应于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是社会
经济制度。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应该从属于第一个正义原则。
在后期思想中，罗尔斯提出宪政主义的解释。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宪政实质问题，而第二

个正义原则所适用的东西则不属于宪政实质问题。这是一个基本区别。由这个基本区别产生出四
个次级的区别: 1 ) 第一个正义原则应用于立宪大会阶段，第二个正义原则应用于立法阶段;
2) 第一个正义原则所解决的宪政实质问题是更为迫切的任务，而第二个正义原则所解决的问题
则不是; 3) 第一个正义原则所面对的宪政实质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这是比较容易判断的，而
第二个正义原则所面对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则是不容易判断的; 4) 对于第一个正义原则所
适用的宪政实质问题是什么，这点有可能达成意见一致，而对于第二个正义原则所适用的问题是

什么，则很难达成意见一致。［9］76 － 77宪政主义的解释前提是宪政实质标准的清晰性和确定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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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标准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清晰界限。第二个正义原则中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 如权力和职
务不允许产生特权阶级) 和差别原则 ( 如社会中的最低社会保障) 都涉及实质问题。
社会基本结构和宪政主义的解释都不能清晰地厘定 “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两个正义原

则的独特位置。为此，我们力图采用第三种路径即基本善的性质来解释 “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之独特地位。基本善的清单主要包括 “权利和义务、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作为自尊的
基础”［2］58。在正义观念一般性的表述中，罗尔斯将权利和义务化归于自尊的基础，而将权力和
机会、收入和财富提升到显著位置: 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与财富及自尊的基
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
者。［2］292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了权利和义务在立宪民主制下已经不是问题，能够实现充分的平等;
另一方面表明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这些善是分配正义的根本问题，无法实现完全的平等。
在罗尔斯明确列举的三组善中，权力和机会这组善比较特殊。相对于其他善，权力具有基础

性作用。也就说，权力是其他善的分配基础。善的分配必依赖于能够完成分配角色和功能的实
体，这就是政治权力。第二，权力具有支配性作用。权力能够依靠强力来支配其他善的分配，也
就能够决定其他善的最终归属所在，因而它又是能够带来其他善的善。就如同摇钱树一样，权力
带来其他众多的善。因而，在所有善中，权力又是最重要的善。第三，权力的价值在于稀缺。不
同于权利和义务，也不同于收入和财富，权力是稀缺的，并且它只有稀缺才有价值。权力的普遍
化会导致价值的虚无化。所以，人们在要求权力实质平等的过程同时就是权力丧失的过程，也是
权力失去价值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权力的稀缺必然导致占有的不平等。权力平等的观念无论从
哪方面来说都很难成立。［10］214 － 224

在分配正义语境下，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只能从权力之善的特殊性来解释。其中，权力之善的
稀缺使得它不可能被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每个人要平等地获得权力和支配权力不可能实现。无
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来看，掌握、享有和支配权力的都只是极少数人。因此，权力和机会这
组善属于不能平等分配的善。依据罗尔斯的正义观念，如果一种基本善不能按平等的标准分配，
那就按差别原则分配。在这种意义上，权力和机会符合广义的差别原则要求。但是，权力和机会
又不能按照狭义的差别原则真正实施，权力不像财富和收入那样可以按有利于最不利者的标准分

配。权力自身自有其分配标准，即它只能按照资格和能力分配。权力总是同一定的资格和能力内
在相关，这是权力之善的另外的一个显著性特征。它决定了权力和机会同权利和义务、财富和收
入的本质性不同。
在现代的权力体系下，权力更多地是以国家公职的形式体现出来。处于什么样的国家职位，

就会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公职的获得必须满足公职的要求，也就是只有跟该公职要求有相应的资
格或能力的人才能够获得。资格是突出的品质或与一个特定职位有关的品质。［11］188能力则是该品
质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似乎跟柏拉图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权力应该由那些最知道如何使用权力的
人拥有。柏拉图的主张隐含着形而上学的观念，即只有对 “国家之谜”绝对洞察和对政治生活
全面知晓的人才有资格胜任。同时，柏拉图的辩护最终会走向 “精英统治”。精英统治意味着权
力体系的封闭和排斥。但是，今天对资格和能力的要求已经被具体的技术化所取代。某方面的专
长、超越一般人的能力、特有的技能知识最终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相应的职位。而且，现代社会在
一定程度上要限制“精英统治”。为此，人们提倡“形式的机会平等”原则，即权力和职位向所
有人开放。
形式的机会平等仅仅保证形式的公平性。人们的职业前景、获取职务和权力的机会往往还要

受制于家庭出身、自然天赋以及幸运与不幸的影响。形式的机会平等依然体现的是 “职业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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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开放的原则”［2］68。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主张一种更加实质的机会平等原则。国家和社会通过
正义的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
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这样，对于那些具有相同能力和同样愿望的人，他们应当具有同样成
功的职业前景，而不论其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是什么。在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下，权力体系向所
有人开放。
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较之形式的机会平等原则是巨大进步。但是，人们需要明白，社会虽然

为所有人提供了实质性的机会平等，但对于权力的分配结果而言，它依然是 “形式的机会平
等”。人们有机会参与到权力体系中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就能进入这一体系，质言之，只有一部分
人有可能获得权力。机会平等原则本身就预示着结果上的不平等。所以，对于权力来说，其平等
原则的体现是每个人都仅有获得权力的平等机会，而对于权力的结果却不能约束。用沃尔泽的话
说: “人们所分享的不是权力，而是得到权力的机会和场所。每个公民都是一个潜在的参与者，
一个潜在的政客。”［11］414这也就意味着，权力体系在本质上依然是 “精英统治”。但是，它是
“完美精英主义”［11］171，即一种“公平竞争的精英主义”。
权力和机会虽符合差别原则的要求，但却不是按照差别原则分配，而是按照资格来分配。资

格是应得的特殊形式。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 公职应该由最有资格的人来担任，因为资格是应
得的一种特殊情况。人们也许应得、也许不应得他们的特质，但他们应得那些与他们的品质相符
的职位。［11］176因而，在罗尔斯那里，差别原则因为应得 ( 资格) 的原因对权力这种基本善的约束
基本上是有名无实。所以，我们才会在正义原则中看到，权力虽是不平等的善，但却不受 “差
别原则”的实质约束而以“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卓然独立。只有通过应得，我们才能解释公
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整个正义原则中的独特位置及其根本性原因。也只有通过应得，我们才能解
释广义的差别原则背后所依赖的道德理由。
通过原初状态下无知之幕的道德根据剖析、差别原则的融贯性解释以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在正义原则中的独特位置分析，它们都表明了应得在罗尔斯正义观和正义原则中的重要作用。可
以说，离开了应得，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就失去了理论根基。而且，对于 “整个”差别原则的考
量无不同应得相关。因而，以道德价值与分配正义无关而排斥应得的理论作法反而彰显了应得在
正义原则中的根本性作用。也许，这是罗尔斯“反应得”理论中所最不愿意呈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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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 of evidence，we should perfect the rule of the competence of evidence，detailing the procedure of putting to
the proof，cross-exam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material reading，the right to
meet and the right to investigation．

Keywords: criminal procedure; the unified standard of proof ; the requirement of evidence; the trial center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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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responsibility is a key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moral philosophy． People often hold that moral re-
sponsibility depends on freedom，that is，only persons are free，they can bear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behaviors．
But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terminism，persons are not free． So there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of moral theo-
ry : is freedom ( or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determinism compatible? Some philosophers think both are compatible，but
other philosophers believe that they are not． The views of the latter usually are called libertarianism． Libertarianism pro-
vides the classical justification for incompatibilism，and explores deeply the relation of freedom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But our analyses and critiques of libertarianism show that its conceptions and justifications have som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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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hn Ｒawls argues that A Theory of Justice is a part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which arouses many

objections． Critics believe that Ｒawls is a Kantian scholar，and his detailed justification of principles of justice i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moral person from Kant’s moral theory which conflicts with rational person assumption of the theo-
ry of rational choice． Ｒawls’s two basic ideas———the idea of free and equal moral person and the idea of society as a
fair system of cooperation———a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idea that rational choice theorists advocate． The latter re-
gards society as a competitive coordination system based on individual rationality where rational actors pursue utility max-
imization． John Ｒawls holds a dual human nature hypothesis，a person is“reasonable and rational”，which derives from
and goes beyond Kant’s moral philosophy． It is unreasonable to criticize Ｒawls’s justification on his principles of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Ｒawls depicts a well-ordered society in which the sense of justice becomes
the first virtue of its members，and fairness as justice is the rational choice of free and equal reasonable and rational per-
sons． Ｒawls changes his early preference on individual rationality into the emphasis on public reason in his later years，
and his conception of public reason is a development of his conception of“the reasonable and rational persons”．

Keywords: John Ｒawls; rational; reasonable; reasonable and rational; the sense of justice; public reason

Desert and Moral Value: Ｒesponse to Ｒawl’s Criticism to the Desert
WANG Li ( 160)

Abstract: Among the modern theories of Justice，Desert is the major critique that challenges the Concept of Equali-
ty． In Ｒawls’opinion，Desert is mainly a moral value，and he denied that Desert can have any place in distributive jus-
tice by the argument which states“moral value is non-related to distributive shares”． By analyzing the moral reasons in
the“Veil of Ignorance”，the coherence problem of Difference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Ｒawls’theory of justice，it could be recognized that Desert as a basic judgment to moral values a priori to principles
of justice，is accepted and applied in the moral reason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Desert is intrinsically correlated to
distribu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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